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fgw.sz.gov.cn/zwgk/qt/tzgg/content/post_11056759.html#)

附錄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3 年度总部企业奖励与补助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总部企业：

根据《深圳市推动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深发改规〔 2023〕 12 号）有关规定，

我委组织开展 2023 年度总部企业奖励与补助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2022 年在库、经过 2023 年度复核后仍在库的总部企业，可申请贡献奖励、租房补助、购

房补助；根据原总部政策签订协议认定的总部企业，完成协议约定的承诺贡献后可按原总部政

策有关规定申请落户奖励。

二、申报方式

采取全流程网上申报审核，无需现场提交纸质材料。具体请参见《 2023 年度深圳市总部企

业奖励与补助申报指南》（详见附件）。

三、申报受理时间

即日起至 2024 年 1 月 19 日。

政策咨询电话： 0755-88120451、 0755-88127442、 0755-88127230。

技术支持电话： 0755-88127064。

特此通知。

附件： 2023 年度深圳市总部企业奖励与补助申报指南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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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 年度深圳市总部企业奖励与补助申报指南

根据《深圳市推动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深发改规〔 2023〕 12 号，以下简

称《实施意见》）有关规定，为做好 2023 年度深圳市总部企业奖励与补助相关工作，特制定本

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2022 年在库、经过 2023 年度复核后仍在库的总部企业，可申请贡献奖励、租房补助、

购房补助；签订协议认定的总部企业，完成协议约定的承诺贡献后可按原总部政策有关规定申

请落户奖励。

二、申报和审核程序

（一）申报受理时间及网上申报入口

1.申报受理时间：即日起至 2024 年 1 月 19 日。

2.访问入口：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2/guide/11440300693966093K3442001032000。

企业用户通过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登录系统，点击左上角“在线办理”。

（注：网上申报须按申报页面提示，申请注册广东省网上政务服务网法人账号，并按要

求提交法人授权书，技术支持电话： 0755-88127064）

（二）有关部门审核及核算

1.市发展改革部门初审，负责对申报企业基本条件、材料合规性等情况进行形式审查。

2.市统计、税务部门负责审核企业的行业属性和综合经济贡献等情况，市市场监管部门

负责审核企业的注册登记和股权情况，市规划国土部门负责审核企业在本市拥有自有用房和用

地情况。 

3.市发展改革部门根据市统计、税务、市场监管、规划国土等有关部门的审核结果，对

申报企业申报的落户奖、贡献奖、租房补助及购房补助金额进行核算。

（三）奖励补助方案征求意见

市发展改革部门将奖励补助方案征求市专项资金主管部门及各有关区意见。

（四）奖励补助方案公示

市发展改革部门将奖励补助方案在部门官方网站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因在公示期内收到异议等原因对奖励与补助方案进行调整的，须重新组织公示。

（五）提交集体讨论审定

市发展改革部门将奖励补助方案公示后，提交部门内集体讨论审定。

（六）奖励与补助发放

集体讨论审定通过后，由市发展改革部门将奖励补助结果反馈企业，并按规定将奖励补

助资金拨付至企业。

三、具体申报要求和申报流程

（一）总部企业落户奖励

1.申报要求：

根据原总部政策签订协议认定的总部企业，在完成协议约定的承诺贡献后可按原总部政

策有关规定申请落户奖励。 

2.申报材料：

（ 1）总部企业落户奖申请表；

（ 2）总部企业及下属子公司 2022年的统计年报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 PDF文件

（须加盖申报企业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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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流程：

（ 1）根据落户奖申报页面要求，填报相关内容；

（ 2）下载并上传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的《深圳市总部企业落户奖申请表》；

（ 3）上传其他附件，点击页面下方的“提交”按钮完成落户奖申报。

（二）总部企业贡献奖励 

1.申报要求：

连续 2 年符合总部企业认定条件（ 2022 年在库、经过 2023 年度复核后仍在库）， 2021

年、 2022 年在本市形成综合经济贡献（须为正值）的总部企业可以申请该奖励。对涉及本市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的总部企业，按照 2022 年综合经济贡献相比 2021 年增量的 5‰

给予奖励；其他企业按照增量的 2‰给予奖励。奖励金额最高 2000 万元。综合经济贡献由企业

固定资产折旧、工资薪酬、企业利润、研发投入四项指标加总计算。 

2.申报材料：

（ 1）总部企业贡献奖申请表；

（ 2）总部企业及下属子公司 2021年、 2022年的统计年报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 

PDF文件（须加盖申报企业公章）。 

3.申报流程：

（ 1）根据贡献奖申报页面要求，填报相关内容；

（ 2）下载并上传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的《深圳市总部企业贡献奖申请表》；

（ 3）上传其他附件，点击页面下方的“提交”按钮完成贡献奖申报。

（三）总部企业租房补助 

1.申报要求：

在本市无自有生产经营用房的总部企业（ 2022 年在库、经过 2023 年度复核后仍在库）， 

2022 年在本市租用自用生产经营用房（不包括创新型产业用房），按照 2022 年实际租金的 50%

给予最高 150 万元补助，累计不超过 5 个年度。 

2.申报材料：

（ 1）总部企业租房补助申请表；

（ 2）租赁生产经营用房合同；

（ 3）租金发票；

（ 4）租赁生产经营用房的房产证复印件；

（ 5）生产经营用房现场照片；

（ 6）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材料。 

3.申报流程：

（ 1）根据租房补助申报页面要求，填报相关内容；

（ 2）下载并上传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的《深圳市总部企业租房补助申请

表》；

（ 3）上传其他附件，点击页面下方的“提交”按钮完成租房补助申报。

（四）总部企业购房补助 

1.申报要求：

对在本市无自有研发办公用地和用房的总部企业（ 2022 年在库、经过 2023 年度复核后

仍在库）， 2022 年在本市按市场价格首次购置自用研发办公用房给予补助。购置房屋位于市政

府规划的总部经济集聚区内的，按购房金额的 10%给予最高 2500 万元补助；位于本市其他区

域的，按购房金额的 10%给予最高 500 万元补助。享受补助的购房行为须发生在总部企业资格

认定后，且该房产 10 年以内不得出售；提前出售的，全额退回购房补助。 

2.申报材料：

（ 1）总部企业购房补助申请表；

（ 2）购买研发办公用房合同；

3 



 
 

 

 

 

 

 

 

 

 

 

 

 

 

 

 

 

 

 

 

 

 

 

 

 

 

 

 

 

 

（ 3）购房发票；

（ 4）购房流水凭证；

（ 5）购买研发办公用房的房产证复印件；

（ 6）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所购研发办公用房市场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

（ 7）总部企业研发办公用房自用承诺书；

（ 8）研发办公用房现场照片；

（ 9）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材料。 

3.申报流程：

（ 1）根据购房补助申报页面要求，填报相关内容；

（ 2）下载并上传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的《深圳市总部企业购房补助申请

表》；

（ 3）上传其他附件，点击页面下方的“提交”按钮完成购房补助申报。

四、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一）关于总部企业统计核算范围

《实施意见》规定，总部企业营业收入、地方财力、综合经济贡献以申报企业（含分支机

构）及其能够并入财务报表且实际控制的本市企业（含分支机构）作为统计核算口径。总部企

业持股大于等于 50%的子公司，可直接纳入统计核算范围；总部企业持股小于 50%的子公司，

提供总部企业审计报告证明该子公司可并入总部企业财务报表，也可纳入统计核算范围。

纳入总部企业统计核算的下属子公司及分支机构名单不得随意变更，除上一年度新设立、

新迁入、新控股子公司及分支机构等情形外，原则上不得增加子公司及分支机构；除上一年度

新注销、新迁出、新退出控股等情形外，原则上不得删减子公司及分支机构。下属公司提出独

立申请认定总部企业的除外。

（二）关于租房补助的补充说明 

1.如企业拥有自有生产经营用房，则不在《实施意见》支持范围内。生产经营用房是指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的房屋用途为办公、厂房、商业、仓库、研发、综合楼的物业。 

2.如企业租用的生产经营用房属于创新型产业用房，则不在《实施意见》支持范围内。创

新型产业用房是指符合《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修订版）的通知》（深府办规〔 2021〕 

1 号）的规定且在深圳市产业用地用房供需服务平台备案的物业。 

3.租房合同中，租赁方须为总部企业，下属子公司及分支机构租房行为不在补贴范围内。

（三）关于购房补助的补充说明 

1.如企业拥有研发办公用地和用房，则不在《实施意见》支持范围内。研发办公用地指性

质为新型产业用地（ M0）或商业办公用地（ C）的土地，研发办公用房指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

询的房屋用途为研发、办公的物业。 

2.申请购房补助的总部企业需要提供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所购研发办公用房购买年

份市场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 

3.申请购房补助的总部企业需要提供自用承诺书，承诺购买办公用房为自用，并附自用照

片等相关证明材料。 

4.购房合同中，购买方须为总部企业，下属子公司及分支机构购房行为不在补贴范围内。 

5.总部集聚区范围以《深圳市总部经济集聚区布局规划》中 10 大类 40 个总部经济集聚区

为准，市政府另有补充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关于预算总盘子控制

总部企业相关奖励与补助实行总盘子控制，视申报情况，将对奖励金额和拨付进度等进行

统一调整，申报单位应同意调整结果。

（五）关于综合经济贡献

综合经济贡献由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工资薪酬、企业利润、研发投入四项指标加总计算。

固定资产折旧、工资薪酬、企业利润 3 项指标从“四上”企业及入库纳统的金融企业统计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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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取（各行业报表号及报表名称见下表），研发投入从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A107012

中获取。企业申请贡献奖励时须提交加盖企业公章的统计年报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 

PDF 文件。 

1.固定资产折旧为统计年报中的“本年折旧”； 

2.工资薪酬为统计年报中的“应付职工薪酬（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 ”，其中，金融业为“职

工工资总额”； 

3.企业利润为统计年报中“营业利润”减去“投资收益”； 

4.研发投入为“本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除以“加计扣除比例”。

各行业统计报表号及报表名称

序号 专业 报表号 报表名称 

1 工业 B103 财务状况 

2 建筑业 C103 财务状况 

3 批发和零售业 E103 财务状况 

4 服务业 F103 财务状况 

5 住宿和餐饮业 S103 财务状况 

6 房地产业 X103 财务状况 

7 金融业 深 Q202 表 深圳市金融业流量统计年报基层表

（六）关于不重复享受同类型优惠政策原则

《实施意见》所规定的各项支持政策与市级其他同类型优惠支持政策不得重复享受。区级

同类型优惠政策中如已注明不与市级同类型政策重复享受的，不得重复享受市区两级政策。

（七）关于申报材料真实可靠原则

申报企业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以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等行为获得总部企业资格

或奖励补助的，停止享受相关奖励政策。总部企业提交申请表时需签署《财政支持发展专项资

金使用（资助）廉洁承诺书》。

（八）关于有关材料主体情况

申报企业所提供的有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表、租购房合同、发票等材料）上的企业

名称对应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须与申报企业一致。

（九）关于企业信用

申报企业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范围的，以及存在其他重大违

法违规情形不宜资助的，依法限制参与政府资金扶持。

5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开展2023年度总部企业奖励与补助申报工作的通知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
	http://fgw.sz.gov.cn/zwgk/qt/tzgg/content/post_11056759.html

	附錄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3年度总部企业奖励与补助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总部企业：根据《深圳市推动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深发改规〔 2023〕 12号）有关规定，
	我委组织开展 2023年度总部企业奖励与补助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2022年在库、经过 2023年度复核后仍在库的总部企业，可申请贡献奖励、租房补助、购
	房补助；根据原总部政策签订协议认定的总部企业，完成协议约定的承诺贡献后可按原总部政策有关规定申请落户奖励。二、申报方式采取全流程网上申报审核，无需现场提交纸质材料。具体请参见《 2023年度深圳市总部企业奖励与补助申报指南》（详见附件）。三、申报受理时间即日起至 2024年 1月 19日。政策咨询电话： 0755-88120451、 0755-88127442、 0755-88127230。技术支持电话： 0755-88127064。特此通知。附件： 2023年度深圳市总部企业奖励与补助申报指南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 12月 19日
	附件 
	2023年度深圳市总部企业奖励与补助申报指南
	根据《深圳市推动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深发改规〔 2023〕 12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有关规定，为做好 2023年度深圳市总部企业奖励与补助相关工作，特制定本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2022年在库、经过 2023年度复核后仍在库的总部企业，可申请贡献奖励、租房补助、购房补助；签订协议认定的总部企业，完成协议约定的承诺贡献后可按原总部政策有关规定申请落户奖励。
	二、申报和审核程序
	（一）申报受理时间及网上申报入口 1.申报受理时间：即日起至 2024年 1月 19日。 2.
	访问入口： https://www.gdzwfw.gov.cn/portal/v2/guide/11440300693966093K3442001032000。

	企业用户通过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登录系统，点击左上角“在线办理”。（注：网上申报须按申报页面提示，申请注册广东省网上政务服务网法人账号，并按要求提交法人授权书，技术支持电话： 0755-88127064）
	（二）有关部门审核及核算 1.市发展改革部门初审，负责对申报企业基本条件、材料合规性等情况进行形式审查。 2.市统计、税务部门负责审核企业的行业属性和综合经济贡献等情况，市市场监管部门
	负责审核企业的注册登记和股权情况，市规划国土部门负责审核企业在本市拥有自有用房和用地情况。 3.市发展改革部门根据市统计、税务、市场监管、规划国土等有关部门的审核结果，对申报企业申报的落户奖、贡献奖、租房补助及购房补助金额进行核算。（三）奖励补助方案征求意见市发展改革部门将奖励补助方案征求市专项资金主管部门及各有关区意见。（四）奖励补助方案公示市发展改革部门将奖励补助方案在部门官方网站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个工作日。
	因在公示期内收到异议等原因对奖励与补助方案进行调整的，须重新组织公示。（五）提交集体讨论审定市发展改革部门将奖励补助方案公示后，提交部门内集体讨论审定。（六）奖励与补助发放
	集体讨论审定通过后，由市发展改革部门将奖励补助结果反馈企业，并按规定将奖励补助资金拨付至企业。
	三、具体申报要求和申报流程（一）总部企业落户奖励 1.申报要求：根据原总部政策签订协议认定的总部企业，在完成协议约定的承诺贡献后可按原总部政
	策有关规定申请落户奖励。 2.申报材料：（ 1）总部企业落户奖申请表；
	（ 2）总部企业及下属子公司 2022年的统计年报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 PDF文件（须加盖申报企业公章）。
	3.申报流程：（ 1）根据落户奖申报页面要求，填报相关内容；
	（ 2）下载并上传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的《深圳市总部企业落户奖申请表》；（ 3）上传其他附件，点击页面下方的“提交”按钮完成落户奖申报。（二）总部企业贡献奖励 1.申报要求：连续 2年符合总部企业认定条件（ 2022年在库、经过 2023年度复核后仍在库）， 2021
	年、 2022年在本市形成综合经济贡献（须为正值）的总部企业可以申请该奖励。对涉及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的总部企业，按照 2022年综合经济贡献相比 2021年增量的 5‰给予奖励；其他企业按照增量的 2‰给予奖励。奖励金额最高 2000万元。综合经济贡献由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工资薪酬、企业利润、研发投入四项指标加总计算。 
	2.申报材料：（ 1）总部企业贡献奖申请表；（ 2）总部企业及下属子公司 2021年、 2022年的统计年报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 
	PDF文件（须加盖申报企业公章）。 3.申报流程：（ 1）根据贡献奖申报页面要求，填报相关内容；
	（ 2）下载并上传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的《深圳市总部企业贡献奖申请表》；（ 3）上传其他附件，点击页面下方的“提交”按钮完成贡献奖申报。（三）总部企业租房补助 1.申报要求：在本市无自有生产经营用房的总部企业（ 2022年在库、经过 2023年度复核后仍在库）， 
	2022年在本市租用自用生产经营用房（不包括创新型产业用房），按照 2022年实际租金的 50%
	给予最高 150万元补助，累计不超过 5个年度。 2.申报材料：（ 1）总部企业租房补助申请表；（ 2）租赁生产经营用房合同；
	（ 3）租金发票；（ 4）租赁生产经营用房的房产证复印件；（ 5）生产经营用房现场照片；（ 6）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材料。 
	3.申报流程：（ 1）根据租房补助申报页面要求，填报相关内容；（ 2）下载并上传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的《深圳市总部企业租房补助申请
	表》；（ 3）上传其他附件，点击页面下方的“提交”按钮完成租房补助申报。（四）总部企业购房补助 1.申报要求：对在本市无自有研发办公用地和用房的总部企业（ 2022年在库、经过 2023年度复核后
	仍在库）， 2022年在本市按市场价格首次购置自用研发办公用房给予补助。购置房屋位于市政府规划的总部经济集聚区内的，按购房金额的 10%给予最高 2500万元补助；位于本市其他区域的，按购房金额的 10%给予最高 500万元补助。享受补助的购房行为须发生在总部企业资格认定后，且该房产 10年以内不得出售；提前出售的，全额退回购房补助。 
	2.申报材料：（ 1）总部企业购房补助申请表；（ 2）购买研发办公用房合同；
	（ 3）购房发票；（ 4）购房流水凭证；（ 5）购买研发办公用房的房产证复印件；（ 6）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所购研发办公用房市场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 7）总部企业研发办公用房自用承诺书；（ 8）研发办公用房现场照片；（ 9）其他需要补充说明的材料。 
	3.申报流程：（ 1）根据购房补助申报页面要求，填报相关内容；（ 2）下载并上传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的《深圳市总部企业购房补助申请
	表》；（ 3）上传其他附件，点击页面下方的“提交”按钮完成购房补助申报。四、其他需说明的事项（一）关于总部企业统计核算范围《实施意见》规定，总部企业营业收入、地方财力、综合经济贡献以申报企业（含分支机
	构）及其能够并入财务报表且实际控制的本市企业（含分支机构）作为统计核算口径。总部企业持股大于等于 50%的子公司，可直接纳入统计核算范围；总部企业持股小于 50%的子公司，提供总部企业审计报告证明该子公司可并入总部企业财务报表，也可纳入统计核算范围。
	纳入总部企业统计核算的下属子公司及分支机构名单不得随意变更，除上一年度新设立、新迁入、新控股子公司及分支机构等情形外，原则上不得增加子公司及分支机构；除上一年度新注销、新迁出、新退出控股等情形外，原则上不得删减子公司及分支机构。下属公司提出独立申请认定总部企业的除外。
	（二）关于租房补助的补充说明 1.如企业拥有自有生产经营用房，则不在《实施意见》支持范围内。生产经营用房是指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的房屋用途为办公、厂房、商业、仓库、研发、综合楼的物业。 
	2.如企业租用的生产经营用房属于创新型产业用房，则不在《实施意见》支持范围内。创新型产业用房是指符合《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修订版）的通知》（深府办规〔 2021〕 1号）的规定且在深圳市产业用地用房供需服务平台备案的物业。 
	3.租房合同中，租赁方须为总部企业，下属子公司及分支机构租房行为不在补贴范围内。（三）关于购房补助的补充说明 1.如企业拥有研发办公用地和用房，则不在《实施意见》支持范围内。研发办公用地指性
	质为新型产业用地（ M0）或商业办公用地（ C）的土地，研发办公用房指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的房屋用途为研发、办公的物业。 2.申请购房补助的总部企业需要提供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所购研发办公用房购买年份市场价值的资产评估报告。 3.申请购房补助的总部企业需要提供自用承诺书，承诺购买办公用房为自用，并附自用照
	片等相关证明材料。 4.购房合同中，购买方须为总部企业，下属子公司及分支机构购房行为不在补贴范围内。 5.总部集聚区范围以《深圳市总部经济集聚区布局规划》中 10大类 40个总部经济集聚区
	为准，市政府另有补充规定的，从其规定。（四）关于预算总盘子控制总部企业相关奖励与补助实行总盘子控制，视申报情况，将对奖励金额和拨付进度等进行
	统一调整，申报单位应同意调整结果。（五）关于综合经济贡献综合经济贡献由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工资薪酬、企业利润、研发投入四项指标加总计算。
	固定资产折旧、工资薪酬、企业利润 3项指标从“四上”企业及入库纳统的金融企业统计年报
	固定资产折旧、工资薪酬、企业利润 3项指标从“四上”企业及入库纳统的金融企业统计年报
	中获取（各行业报表号及报表名称见下表），研发投入从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A107012中获取。企业申请贡献奖励时须提交加盖企业公章的统计年报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 PDF文件。 

	1.固定资产折旧为统计年报中的“本年折旧”； 
	2.工资薪酬为统计年报中的“应付职工薪酬（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 ”，其中，金融业为“职
	工工资总额”； 
	3.企业利润为统计年报中“营业利润”减去“投资收益”； 
	4.研发投入为“本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总额”除以“加计扣除比例”。
	各行业统计报表号及报表名称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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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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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工业 
	B103
	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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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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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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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 

	4
	4
	服务业 
	F103
	财务状况 

	5
	5
	住宿和餐饮业 
	S103
	财务状况 

	6
	6
	房地产业 
	X103
	财务状况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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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关于不重复享受同类型优惠政策原则《实施意见》所规定的各项支持政策与市级其他同类型优惠支持政策不得重复享受。区级
	同类型优惠政策中如已注明不与市级同类型政策重复享受的，不得重复享受市区两级政策。（七）关于申报材料真实可靠原则申报企业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以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等行为获得总部企业资格
	或奖励补助的，停止享受相关奖励政策。总部企业提交申请表时需签署《财政支持发展专项资
	金使用（资助）廉洁承诺书》。（八）关于有关材料主体情况申报企业所提供的有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表、租购房合同、发票等材料）上的企业
	名称对应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须与申报企业一致。（九）关于企业信用申报企业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范围的，以及存在其他重大违
	法违规情形不宜资助的，依法限制参与政府资金扶持。


